
 

 

 

（2023 年 12 月 28 日江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

第十八次会议通过） 

 

 

一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检察

公益诉讼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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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检察机关职能发挥和能力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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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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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良好氛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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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强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监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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